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
微學分學習歷程-「專業類-自我學習」

系別：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班級：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學號：             　　電話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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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
一、 為符合本校學分授課時數 18小時為1學分之時數比例，每門微學分課程以 0.1微學分為單位，且不得小於 0.1

微學分，採計學分原則如下：(1)講授課程每2小時以0.1微學分計(2)實習實作每4小時以0.1微學分計。

二、 累積微學分課程時數達1學分，於      週前  向系(院定則向院)提出微學分申請。

三、 學生所累積之「專業類-自我學習」微學分需於 2學年內完成學分申請，畢業總學分最高採計 2學分且不列入

申請當學期修課總學分計算，學生修習學分上下限仍應依學則相關規定辦理。

四、 微學分課程實施及採計等相關規定，由依各院、系規定辦理。



五、 每門微學分課程不得重複申請，如經發現者，取消已採計之學分。

六、 本歷程需經學生所屬系審核採認(院定微學分則由院審核)，請妥善保管，遺失恕不補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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